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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、林業用地之露營場申請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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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 
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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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 檢附： 
1、南投縣非都市土

地許可使用申請
書(即「露營場管
理 要 點」 附 件
三)。 

2、前項附件三所列
各式文件。 

3、南投縣露營場土
地許可使用申請
計畫書。 

本府觀光處 

提出申請 

本府各單位審查 

符合規定 

檢附： 
1、南投縣露營場設

置登記申請書
(即「露營場管
理要點」附件
六) 。 

2、前項附件六所列
各式文件。 

核發土地使用許可文件 

第
二
階
段(

設
置
登
記)

申
請 

取得土地使用許可後申請人應於

一年內(得申請展延最長一年)向

公所或本府建設處提出建築許可

申請。另應依其他相關單位法規

要求辦理各項工作。 

本府觀光處 

本府各單位審查 

完成露營場設置登記，於交通部觀
光局之合法露營場網站揭露資訊。 

提出申請 

符合規定 

申請人提出簡易水

保或水土保持計畫

書 


